
团支部对标定级操作方法 

团支部对标定级分为团支部自评和上级团组织（学院团委、教工

团总支）审批两部分，通过“北京共青团”系统进行操作。具体步骤如

下： 

1．团支部自评 

1.1 通过团支部账号登录“北京共青团”系统，选择“团组织管理— 

—对标定级”，点击“编辑“。 

 

1.2 根据实际情况，填写组织信息，点击“提交”，完成编辑。 

 

1.3 在 2023 年对标定级表中，点击“编辑”，进入对标定级操 



作界面。 

 

1.4 查看《团支部“对标定级”参考标准》，点击“定级自评”，开始 

自评。 

 

1.5 根据页面中提示信息，进行自评。自评为五星团支部的，必 



须填写 2023 年度重点工作项目。完成自评后，点击“确定”，完成自

评。自评完成后，应关注上级组织审核结果，确认是否通过（请阅

读本材料第 3 部分“ 团支部查看审批结果”）。 

 
 

2．上级团组织审批 

2.1 上级团组织（学院团委、教工团总支）登录“北京共青团”系 

统，选择“团组织管理——对标定级”。 

 

2.2 审核团支部自评情况，对于通过的，在操作栏点击“确认”， 

完成审核；对于不通过的，在操作栏点击“驳回”，待团支部重新提

交自评后，重复 2.1—2.2 的审批流程。 



 

3．团支部查看审批结果 

在“对标定级”界面，如“上级评定结果”栏显示“已确认”，则表示自 

评通过；如“上级评定结果”栏显示“已驳回”，则应根据系统中显示的

驳回原因，重复 1.3—1.5 的流程，重新进行自评，直至上级组织审

批通过。 

 

 


